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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为规范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，进一

步提升碳排放数据质量，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的需

要，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组织开展了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

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》（以下简称《核算指南》）的修订工

作。有关情况如下。 

一、修订背景 

本指南是基于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

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作出的修订，适用于主营业务为水泥熟料生产企

业对其企业层级及熟料生产工序两个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

告，确保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信息准确、完整、一致。本次

修订以问题为导向，对核查和履约相关的计算公式及参数数量进行

了精简，提高技术规则科学性与可操作性；细化核算核查规则和企

业自证材料要求，提高核算的规范性；明确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耗的

间接碳排放量核算规则。 

应对气候变化司于 2023 年 6 月组织有关单位、行业协会、企业

等成立编制工作组，对技术规范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操作性开展

全方位跟踪评估。7—8 月，工作组调研走访部分水泥企业并形成《核

算指南》初稿。9—12 月多次组织开展碳排放核算专项座谈，广泛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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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行业协会与企业意见。2024 年 1—3 月，非正式征求了有关单位、

行业协会、企业和地方意见。经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

稿。 

二、主要技术内容 

本指南分为正文和附录。正文包括十二章，明确了本指南的适

用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工作程序和内容、核算边

界和排放源确定、熟料生产和企业层级排放核算要求及排放量计算、

生产数据核算要求、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、数据质量管理要求、

定期报告要求和信息公开格式要求等。 

第 1 章“适用范围”，明确了本指南适用于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

市场的水泥熟料生产和企业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。 

第 2 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，主要引用了标准中核算与监测活动数

据及排放因子涉及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 

第 3 章“术语和定义”，规定了 15 个主要术语，主要参考《碳排

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8 部

分：水泥生产企业》（GB/T 32151.8-2015）等标准中的规范用语。 

第 4 章“工作程序和内容”，明确了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与报告的工作程序和内容。 

第 5 章“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”，明确了本指南温室气体排放核

算边界包括熟料生产边界和企业层级边界，新增了核算边界示意图，

便于清晰识别企业层级和纳入碳市场设施核算边界。 

第 6 章至第 7 章分别规定了熟料生产和企业层级二氧化碳排放

核算要求、排放量计算公式，明确了主要参数的数据监测与获取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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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章“生产数据核算要求”，明确了熟料生产数据和企业层级生

产数据的计算方法、数据监测与获取要求。 

第 9 章至第 12 章对企业温室气体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关

要求，分别规定了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、数据质量管理要求、定

期报告要求和信息公开格式要求。 

附录 A-F 为熟料盘库、数据核算与报送的格式与内容提供了参

考。其中附录 A 给出了熟料库盘库方法，附录 B 给出了常用化石燃

料相关参数缺省值，附录 C 给出了常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对应的扣

减系数，附录 D 给出了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，附录 E 给出了报告

内容及格式要求，附录 F 给出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信息公开格

式。 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明确核算边界 

为保障碳排放数据质量风险可控、兼顾科学和效率、统筹考虑

核算和监管能力，按照“抓大放小”的原则，《核算指南》对熟料生产

工序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提出了更加细化的规定，同时保留企业层级

碳排放作为报告项（仅作为企业掌握自身排放的依据，不开展核查）。

企业层级碳排放核算中，对于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自备

电厂，应按本指南核算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；已纳入全国碳排放

权交易市场的自备电厂，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设施指南进

行核算。企业存在其他非水泥产品生产的（如矿山开采），应按照

适用的行业核算与报告要求，核算与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。 

（二）对关键参数核算要求和计量器具的管理要求 

水泥行业的碳排放核算关键参数，由 15 个减少至 4 个，即化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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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料消耗量、熟料产量、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、电力消耗量。

其中，化石燃料消耗量优先采用入磨煤连续计量数据，其次采用进

厂原煤购销存台账数据；熟料产量的获取方式采用“盘库法”；非碳酸

盐替代原料消耗量需由企业“提前申报、事后核销”，对于事前不报备、

月度存证不及时核销、提交证明材料不全的碳排放量不予扣减；电

力消耗量按照生产线单独核算并分摊。为加强对关键参数计量设备

的管理，《核算指南》要求企业应配备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

准的计量器具，由有资质的机构至少每年进行检定/校准，并确保在

有效的检定/校准周期内。鼓励企业将化石燃料消耗量计量数据与全

国碳市场管理平台对接，为下一步碳排放核算关键参数自动化报送

打好基础。 

（三）明确企业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管理要求 

本指南对企业的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作出了相关具体

规定，明确要求企业制定数据质量控制方案、内部管理制度、质量

保障体系、内审制度，以及原始凭证和台账记录管理制度。对碳排

放量、配额影响较大的关键参数组织开展月度信息化存证，企业需

在每月结束后的 15 个自然日内通过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上传关键参

数数据及支撑材料，并对企业层级的参数进行年度存证。 

（四）有关碳排放因子的适用情形和取值 

一是熟料中氧化钙、氧化镁含量，由此前规定必须采用实验室

实测的方式，调整为优先使用过程排放因子（硅酸盐水泥熟料为 0.5

35tCO2/t 熟料），有实测需求的企业应符合《核算指南》规定的管理

要求。二是明确了五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扣减系数，该扣减系数基

于 1058 家水泥企业 2022 年度的 1455 条生产线样本数据计算得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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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更新了燃煤单位热值含碳量和低位发热量缺省值。其中单位热

值含碳量仅可以采用指南规定数值（0.02618tC/GJ），该值为《省级

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中烟煤的缺省值，主要考虑水泥

行业 92%以上的热量由烟煤及以烟煤为主的混煤提供；低位发热量

采用缺省值 23.076 GJ/t，为《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》中建材工业

数据，有实测需求企业应符合《核算指南》规定的管理要求，确保

数据质量监管可操作。 

（五）明确非化石能源电力的间接排放认定 

熟料生产消耗电量扣减了余热电站发电量、通过市场化交易购

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和企业自发自用非化石能源电量，

企业层级净购入使用电量扣减了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

能源电力消费量。对两类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力，包括同一

家企业内自产非化石能源电力通过专线直送给重点排放设施使用的

电力，以及电力用户与非化石能源发电企业签署市场化交易合同，

并通过电网配送给重点排放设施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，本指南明

确其间接排放按 0 计算。为避免重复计算，本指南配套开发了新的

电力排放因子用于核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间接排放（不再沿用

此前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），新的电力排放因子基于最新的电

网数据计算，并扣除了通过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。 


